
2018 年 5 月專職華語教師甄選公告 

 

本中心聘任專職教師且提供教師 底薪、退儲金、年終獎金、考績獎金、勞健保、育嬰假與給

薪假（含產假）等福利。本中心開設生活華語課程、高階密集華語課程及校內學分課程與師資

培訓等課程；含對外華語教學學分學程、外籍生中文學分課程、美國國務院「關鍵語言獎學金」

課程、教育部「新一代美國學生赴臺學習華語及文化計畫」，以及四季的華語課程與華語師資

培訓課程，提供教師專業提升機會，歡迎優秀華語教師加入本中心師資陣容。 

  

壹、甄選名額 

 專職華語教師（擇優錄取） 

 專職儲備華語教師（擇優錄取） 

  

貳、應聘條件 

一、  研究所畢業以上（國外學籍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大學；畢業證書須經駐外單 

位認證）；具中華民國國籍。 

二、  專職華語教師需具備一年以上教學經驗且華語小班教學至少 100 小時，取得教育部「對

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證書」。 

三、  專職儲備教師若非華語相關專業畢業（應屆畢業生亦可），則須完成政府立案之華語師

資班課程（80 小時以上）。 

  

參、報名方式 

一、  繳交資料：（信封袋上請註明欲甄選類別） 

1、碩士以上畢業證書影本。 

2、履歷表和自傳（內含動機、理念、感想或語文能力資格等）。 

※手寫自傳 600-1000 字(含動機、理念或感想等，請勿電腦打字）。 

※可檢附其他足以證明華語教學專業有關能力之相關正式文件（影本），如語言證明或專

業證照等。 

3、報考「專職華語教師」者須備教學證明影本和「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證書」影本。 

4、報考「專職儲備華語教師」者須提供政府立案之華語師資班結業證書影本（80 小時以上），

倘為教育部核可之華語相關專業畢業生，則附成績單或學程證書。 

二、 採取親自或通訊報名，所繳資料恕不退還。通訊報名者，請於截止日（郵戳為憑）前將

資料寄達：             

7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 華語中心 收 

三、截止日期：107 年 5 月 2 日（週三）。 

四、筆試日期：107 年 5 月 5 日（週六）；面試及試教 5 月 6 日（週日）。 

※ 5 月 3 日（週四）下午 5:00 網頁公告筆試名單。 

  5 月 5 日（週六）下午 5:00 網頁公告面試及試教名單。 



   5 月 10 日 (週四) 下午 5:00 網頁公告錄取名單。 

   5 月 18 日 (週五) 下午 2:00 錄取人員報到。6 月 20 日（三）到職。 

※ 錄取後須繳驗正本，正本闕遺則視同放棄。 

  

肆、甄選方式與標準 

一、資料審核（10%）：審核通過者得參加筆試。 

二、筆試（30%）：英文、語言學專業、華語教學專業等。資料審核與筆試成績優秀者，可參

加面試與試教。 

三、面試（30%） 

四、試教（30%）：現場抽選單元（以《新版實用視聽華語》三版之語法點為範圍）。 

  

伍、待遇與規範 

一、專職華語教師，享底薪、勞健保、退儲金、年終獎金和考績獎金等福利。遊學團等專案課

程鐘點另計。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20 小時。 

二、專職儲備華語教師，儲備聘用期間領月薪，享相同福利；每週須在本中心教學與實習共

26 小時。兩年內如未能通過專職華語教師資格審核，則不予續聘。 

三、新聘任專職教師、專職儲備教師，兩年內，不推派參與教育部華語文教師赴國外任教之遴

選；亦不得申請在職進修。就讀研究所進修者，不得申請減授鐘點。 

四、錄取教師之前三個月為試用期，若不適任，本中心有權不予正式聘任。 

  

陸、聯絡電話及網址 

- 聯絡人：朱玟錚 助理 

- 電話：06-2740715 或 06-2757575 ext. 52040 

- 傳真：06-2742516 

- 網址：http://kclc.ncku.edu.tw；http://web.ncku.edu.tw/bin/home.php  

- Email: z10507035@email.ncku.edu.tw   

 


